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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境事務委員會  
 

2010年 11月 26日舉行的特別會議  
 

關於香港應對氣候變化策略及行動綱領的  
背景資料簡介  

 
 
目的  
 
  本文件載述香港應對氣候變化策略及行動綱領的背景，

並概述環境事務委員會 (下稱 "事務委員會 ")提出的意見和關注

事項。  
 
 
背景  
 
2.  氣候變化指在量度氣候標準方面 (例如氣溫、降雨量或風

力 )在長時間內 (數十年或更長 )的任何重大變化。科學界普遍認

為溫室氣體 1是氣候變化的主要成因。氣候變化可由自然因素 (例
如太陽的強度改變或地球圍繞太陽運行的軌道緩慢變化)、在氣

候系統內的自然過程 (例如海洋環流的變化)，以及改變大氣層組

合成分的人類活動(例如燃燒化石燃料)和改變地面形態的人為

活動(例如砍伐林木、城市化及沙漠化等 )所造成。  
 
3.  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已確認，全球溫室氣

體濃度上升主要由於人為活動 (例如使用化石燃料及改變土地用

途 )所致。在過去150年間，因大量燃燒燃油、汽油及煤、砍伐森

林，以及實行精耕法，導致溫室氣體排放量增加。溫室氣體影

響大氣中及地球表面太陽幅射的吸收、散射及放射，而這些因

人為活動而引致的溫室氣體排放的增加，導致全球溫度升高，

並改變自然氣候周期。根據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溫室氣體主要為二氧化碳、甲烷、氧化亞氮及另外 3種由某些工業工序所產生

的合成氣體。整體而言，大部分排放的溫室氣體為二氧化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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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資料，全球平均氣溫在 1906年至 2005年間上升了攝氏 0.74度。

未來香港的氣溫很可能會持續上升。  
 
 
香港的溫室氣體排放情況  
 
4.  在 2008年，香港的總溫室氣體排放量約為 4,200萬公噸二

氧化碳當量 2，即人均排放約為 6公噸。香港的排放總量約佔全球

排放量的 0.1%。碳強度 (即每單位本地生產總值的二氧化碳當量 )
為 0.025千克。  
 
 
香港應對氣候變化策略及行動綱領  
 
5.  作為國際社會一份子，香港應在找出減緩氣候變化的方

法方面作出貢獻。在 2008年，環境保護署委託顧問公司進行研

究，檢討及更新香港的溫室氣體排放和清除清單、評估氣候變

化對香港的影響，以及建議長遠策略和措施，以減低溫室氣體

排放和適應氣候變化。  
 
6.  2010年 9月 10日，政府當局發表香港應對氣候變化策略及

行動綱領的諮詢文件，當中提出了根據顧問研究結果所得的建

議。這份諮詢文件闡述減低香港的碳強度及使香港逐步發展為

低碳城市的具體目標。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方面的策略及相關行

動綱領包括  ⎯⎯   
 

(a) 致力改善能源效益 ⎯⎯  尤其是提升建築物的能源

效益，包括減少空調及其他主要電力設備所需的能

源；  
 
(b) 推廣環保陸路運輸 ⎯⎯  包括推廣使用電動車輛及

實施車輛的能源效益標準；  
 
(c) 推廣汽車使用清潔燃料 ⎯⎯ 例如生化燃料；  
 
(d) 轉廢為能 ⎯⎯ 透過建設綜合廢物管理設施、有機廢

物處理設施及污泥焚化設施等，探索可再生能源的潛

力；及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 為方便計算量度溫室氣體的排放量，其他類型的溫室氣體會以二氧化碳當量表

示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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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e) 優化發電燃料組合 3 ⎯⎯  增加使用非化石、潔淨和低

碳燃料發電；建議 2020年的發電燃料組合為煤不多於

10%、天然氣約 40%、可再生能源約 3-4%，其餘約 50%
為輸入核能。 

 
7.  政府當局亦建議訂立碳強度下降自主目標，在 2020年把

香港的碳強度由 2005年水平降低 50%至 60%，相信透過實施行動

綱領的措施，可以達致此一目標。由 2005年至 2020年香港溫室

氣體排放的預計減幅如下  ⎯⎯   
 

 2005年  
 

2020年  減幅  

碳強度 (二氧

化 碳 當 量 ／

港 元 本 地 生

產總值 ) 
 

0.029千克  0.012 - 0.015
千克 

↓50% - 60%

溫 室 氣 體 排

放總量  
4 200萬公噸 2 800 – 3 400

萬公噸  
 

↓19% - 33%

人 均 溫 室 氣

體排放量  
 

6.2公噸  3.6 - 4.5 
公噸  

↓27% - 42%

 
8.  由於氣候變化會在不同地方造成不同程度的影響，研究

顧問確定香港其中 8個較易受氣候變化所影響的主要範疇，包括

生物多樣性及自然保育、建築環境及基礎設施、商業及工業、

能源供應、金融服務、食物、衞生健康及水資源。為應對氣候

變化帶來的實質影響，部份相關的政策與設施或有需要提升，

包括以下各方面  ⎯⎯  
 

(a) 監測 ⎯⎯  須繼續提高警惕，應對新的潛在威脅；  
 
(b) 強化機構能力 ⎯⎯  透過加強現有及未來的基礎設

施及提升能力，納入更廣泛的行業計劃，以促進適應

氣候變化的措施；  
 
(c) 災害管理及應變計劃 ⎯⎯  須提早制定計劃，以應付

氣候變化的相關事故；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2009 年香港用電的發電燃料組合中，煤佔約 54%、天然氣約 23%、輸入核能約

23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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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d) 研究及調查 ⎯⎯  須進行研究以找出與氣候變化的

潛在影響有關的本地的不確定因素，尤其是與氣候變

化涉及棲息地、物種及生態系統的不斷改變的物理過

程／影響、具潛在風險的基礎設施、氣候風險管理，

食物和水供應鏈等方面的影響有關的不確定因素；及  

 
(e) 教育及提升公眾意識 ⎯⎯  在氣候變化及其對社會

經濟、日常生活及生態系統的影響等方面加強公眾認

知。  
 

9.  為期 3個月的公眾諮詢將於 2010年 12月10日結束。  
 
 
事務委員會進行的商議  
 
10.  事務委員會曾在 2010年 9月 22日的會議上討論香港應對

氣候變化策略及行動綱領的諮詢文件。事務委員會普遍支持需

要推行應對氣候變化的措施。  
 
11.  推廣汽車使用清潔燃料方面，當局鼓勵市民多使用集體

運輸工具的進展緩慢，諮詢文件亦欠缺處理歐盟前期和歐盟 I期
大型柴油車輛的措施，這類車輛是廢氣排放的主要源頭，委員

對此感到失望。他們亦認為，政府當局應率先行動，於未來 10
年分階段以液化天然氣及電動車輛取代政府車隊的車輛。當局

應致力提供更多液化天然氣加氣站和充電站，以鼓勵轉用更環

保的液化天然氣及電動車輛。  
 
12.  優化發電燃料組合方面，委員質疑，核能在發電燃料組

合中的比例由 2009年的23%增加至 2020年的 50%的建議，是否以

廣東興建更多核電廠的計劃為依據。為紓減公眾對核電廠運作

相關風險的疑慮，當局應提供更多資料，包括風險評估、安全、

對成本的影響、供應穩定性、核廢料的處理等。由於發電燃料

組合中煤的比例由 2009年的 54%減至 2020年少於 10%，本地電力

公司或須取代燃煤發電機，部分委員關注該建議對本地電力公

司的影響。  
 
13.  在 2020年把碳強度由 2005年的水平降低 50%至 60%的擬

議自主行動目標方面，委員質疑能否達致此目標。他們認為，

該擬議目標應與本地生產總值成正比，基準年亦應設定為 1990
年而非 2005年，務求配合《京都議定書》。與其採納碳強度下

降目標，當局應考慮設定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的下降目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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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新發展  
 
14.  為收集各界對香港應對氣候變化策略及行動綱領的意

見，事務委員會已邀請團體代表在 2010年 11月 26日的事務委員

會特別會議席上表達意見。  
 
 
相關文件  
 
政府當局就2010年9月22日環境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提供的資料文件 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09-10/chinese/panels/ea/papers/eacb1-2833-1-c.pdf 
 
2010年9月22日環境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的紀要  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09-10/chinese/panels/ea/minutes/ea20100922.pdf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10年 11月 23日  
 


